附件一
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
國際專修部學生修業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修正草案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三條 入學審查：

1、 申請者入學資格審查程序，由國際事務處收件，就申請表件之完整性進行初審。初審合格者，彙送各系(所)、學位學程複審。 各系(所)、學位學程複審通過名單，須經本校外國學生審查小組審核，並提經招生委員會確認，通過者由由教務處製發入學許可，並由國際事務處將錄取名冊函報教育部審定。
2、 先修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如有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情由，經查明，應撤銷錄取資格；已註冊入學者，撤銷其學籍，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；如畢業後始發現者，由本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。
	第三條 入學審查：

1、 申請者通過學系審查資格後，提送本校「外國學生審查小組」進行審議，由教務處製發入學許可，並由國際事務處將錄取名冊函報教育部審定。
2、 先修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如有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情由，經查明，應撤銷錄取資格；已註冊入學者，撤銷其學籍，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；如畢業後始發現者，由本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。
	一、條文內容修改
二、增列「國際事務處初審、各系複審、外國學生審查小組審核及招生委員會確認」之程序，使入學審查更完備。



	第四條 修業規範：
1、 先修生研修期間以一年為限，期間限修讀華語課程，亦不開放暑修：學期間每週20小時，全學年共修讀720小時；依第二條第二款重新申請入學國際專修部者後，其修業規範依據本辦法須重新修讀滿720小時前，前期修讀之時數不予認列。
2、 先修生學業成績考評，任課教師依課程而實施採行或供考評，包含平時成績、期中成績與期末成績；成績評量標準、方式，並公布於課程內容。
3、 先修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後送交國際專修部，不得更改。但如屬教師之失誤、遺漏或核算錯誤者，任課教師需提交「學生成績更正申請表」暨相關資料備妥，以書面送交國際專修部，經核定後辦理更改成績，最遲於當期完成結業前。先修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准予補考：

(1) 期中及期末考試期間，因病住院(須檢具醫院證明)經請假核准者。

(2) 期中及期末考試期間，因喪假、公假(須檢具有關證明)或不可抗拒事故無法參加考試經核定者。不符合上述二項條件者，不予補考，學期學業補考與成績計算應依本校「期中考、期末考考試辦法」辦理之。

4、 先修生於考試時發生作弊行為，經查證屬實者，除該科目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外，並視情節輕重依據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辦法予以處分。
5、 先修生因故缺席，得依照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請假，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視為曠課。
6、 先修生某一科目缺(曠)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得參加該科期末考試，該科期末成績以零分計，平時與期中成績保留計算。
7、 先修生於修讀一學年之華語課程後，考取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 A2標準(含以上)，得接續修讀原錄取學系之一年級正式學士班課程；未達標準者，採退學處分。
8、 先修生於國際專修部修讀一年並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A2檢測者，必須轉入原錄取之學系，無法配合者需辦理退學，不得續留本校國際專修部，國際事務處應通報內政部移民署各服務站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並副知教育部。
9、 先修生於華語課程研修期間不得轉系或轉學，亦不得休學；但於正式修讀學士班課程一年後，得申請轉系或轉學，惟申請轉系或轉學之學系，限符合教育部規範之製造業、營造業、農業、長期照顧業、電子商務(含資料處理)、服務類科(觀光旅遊休閒領域)等相關系所。
10、 先修生修讀之華語課程不得採認正式學士班之畢業學分，學生考取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(A2)轉入正式學士班後，須依循本校學則完成各學系之畢業條件，始得畢業。
11、 先修生於國際專修部修業期滿並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A2標準(含以上)，由國際專修部發給非學分研習時數證明。
12、 先修生之入學申請、生活及課業輔導、保險、居留及工讀等事宜，由本校學生所屬錄取系、教務處、國際事務處及相關單位共同辦理。
13、 先修生之入學申請、生活及課業輔導、保險、居留及工讀等事宜，由本校學生所屬錄取系、教務處、國際事務處及相關單位共同辦理。
十四、先修生於研修期間缺曠課累計達90小時者，採退學處分。

    十五、先修生華語課程開設原則。

(一)先修生第一學期依據華語能力快篩測驗結果進行分級分班教學。

(二)先修生第二學期依據華語文能力測驗成績進行分級分班教學。

    十六、先修生若於入學時已達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A2標準，則需於華語先修期滿前達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B1(含以上)之標準；若於入學時已達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B1標準，則需於華語先修期滿前達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B2(含以上)之標準，以此類推。

	第四條 修業規範：
1、 先修生研修期間以一年為限，期間限修讀華語課程，亦不開放暑修：學期間每週20小時，全學年共修讀720小時；依第二條第二款重新申請入學國際專修部者後，其修業規範依據本辦法須重新修讀滿720小時前，前期修讀之時數不予認列。
2、 先修生學業成績考評，任課教師依課程而實施採行或供考評，包含平時成績、期中成績與期末成績；成績評量標準、方式，並公布於課程內容。
3、 先修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後送交國際專修部，不得更改。但如屬教師之失誤、遺漏或核算錯誤者，任課教師需提交「學生成績更正申請表」暨相關資料備妥，以書面送交國際專修部，經核定後辦理更改成績，最遲於當期完成結業前。先修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准予補考：

(1) 期中及期末考試期間，因病住院(須檢具醫院證明)經請假核准者。

(2) 期中及期末考試期間，因喪假、公假(須檢具有關證明)或不可抗拒事故無法參加考試經核定者。不符合上述二項條件者，不予補考，學期學業補考與成績計算應依本校「期中考、期末考考試辦法」辦理之。

4、 先修生於考試時發生作弊行為，經查證屬實者，除該科目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外，並視情節輕重依據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辦法予以處分。
5、 先修生因故缺席，得依照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請假，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視為曠課。
6、 先修生某一科目缺(曠)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得參加該科期末考試，該科期末成績以零分計，平時與期中成績保留計算。
7、 先修生於修讀一學年之華語課程後，考取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 A2標準(含以上)，得接續修讀原錄取學系之一年級正式學士班課程；未達標準者，採退學處分。
8、 先修生於國際專修部修讀一年並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A2檢測者，必須轉入原錄取之學系，無法配合者需辦理退學，不得續留本校國際專修部，國際事務處應通報內政部移民署各服務站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並副知教育部。
9、 先修生於華語課程研修期間不得轉系或轉學，亦不得休學；但於正式修讀學士班課程一年後，得申請轉系或轉學，惟申請轉系或轉學之學系，限符合教育部規範之製造業、營造業、農業、長期照顧業、電子商務(含資料處理)、服務類科(觀光旅遊休閒領域)等相關系所。
10、 先修生修讀之華語課程不得採認正式學士班之畢業學分，學生考取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(A2)轉入正式學士班後，須依循本校學則完成各學系之畢業條件，始得畢業。
11、 先修生於國際專修部修業期滿並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A2標準(含以上)，由國際專修部發給非學分研習時數證明。
12、 先修生之入學申請、生活及課業輔導、保險、居留及工讀等事宜，由本校學生所屬錄取系、教務處、國際事務處及相關單位共同辦理。
13、 先修生之入學申請、生活及課業輔導、保險、居留及工讀等事宜，由本校學生所屬錄取系、教務處、國際事務處及相關單位共同辦理。
	一、新增條文第十四到十六項。

二、新增第十四項，缺曠課累計90小時即退學之規範。

三、新增第十五項，華語課程分級分班原則。(依快篩與TOCFL成績進行分班。)
四、新增第十六項，語測分級進階要求（入學已達A2須達B1，入學已達B1須達B2，以此類推）。


